
报价函
	项目名称
	诸暨服务区卤味项目

	项目品牌/经营范围
	

	基准和超额提成比例
	25%

	年基准营业额限低
（万元）
	185

	年基准经营额报价
（万元）
	

	其他认同事项
	1.响应人产品售价不得高于该品牌城市（优先以杭州市区门店为参照标准）标准连锁门店定价体系，完全接受并执行甲方制定及出台的相关价格管理政策（包括但不限于直接定价、限高价设定、商品或服务保障充足性、会员价格设置等政策要求）;
2.响应人接受经营品类经服务区审批，服务区有权对经营品类进行合理限制;
3.响应人对现场物业条件已经明确，如进场后需要进行调整的，相关费用由响应人自行承担;
[bookmark: _GoBack]4.响应人执行商业集团标准合同，并履行营业收入代收代付模式;
5.响应人后期中标单位应与项目合同签订单位、项目营业执照单位一致(分公司类型可视同为一致）﹔
6.中标人自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5天内，缴纳履约保证金（三年基准经营管理费小于200万元为一个月基准经营管理费；若三年基准经营管理费超200万元（含）的，则投标单位应承诺项目中标后，缴纳3个月的基准经营管理费作为履约保证金），并在要求时间内完成设计装修(入驻)方案，具体场地位置、面积服从服务区统一安排。中标人认同商业集团标准格式合同内容，并在要求时间范围内签订经营合同及遵从进场时间，如无故不履约或拖延进场，按弃标处理；
7.本次谈判最终解释权归浙江省商业集团所有。


谈判响应人：（公司全称）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


- 5 -

